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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國際道路協會（International Road Federation, IRF）為全球性的非營利組織，1948 年

於美國華盛頓成立，並於世界多國設有辦事處，目前為 70 多個國家的政府、私人

機構會員提供服務，對於公路專業領域涵蓋範圍甚廣，包含路面、橋梁、隧道、交

通控制、智慧運輸系統、電子收費…等；本會於 108 年由飛安會轉制為運安會並成

立公路調查組後，亦成為 IRF 會員迄今。 

國內發生交通事故時，多數會著重於駕駛員操作（如：未注意車前狀況、未保持安

全車距），較少去探究道路環境是否影響駕駛行為；或是在道路通車前均依據安全

標準進行設計，但在通車後常受塞車或其他因素變更設計，導致可能產生不安全的

狀況。除了提升全民道路安全觀念的調整與訓練外，亦應配合安全之道路環境，始

能降低我國之重大交通事故發生率。 

本次線上課程由國際道路協會舉辦，內容涵蓋安全系統介紹、道路安全檢核方式及

流程、道路風險之評估、檢核參考應用及相關案例，本會調查人員完訓後，可增進

對於道路安全檢核更進一步之瞭解，配合同仁在公路事故調查累積之經驗，未來應

可更深入考量人為因素與道路環境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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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1. 課程 

本次課程由國際道路協會舉辦，授課日期為民國 111 年 3 月 14 日至 17 日、21 日

至 24 日，共計 8 日 20 小時，課程架構如表 2-1 所示。 

表 2-1 課程架構 

 



 

3 

 

2. 參與人員及講師 

本次奉派參加線上課程參與學員共計 4 名，皆為公路調查組成員。講師 Dr.Craig 

Milligan 為 Micro Traffic 之創辦人及 CEO，過去曾擔任 World Bank、IRF、Canadian 

Association of Road Safety Professionals（CARSP）、Transport Accident Commission

（TAC）及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TAB）之領導職務，其主要專長為道路

安全工程，過去亦曾完成 300 多個路口及 4000 公里之道路安全檢核；講師專業背

景介紹如圖 2-1 所示。 

 

圖 2-1 課程講師專業背景 

3. 授課方式 

由於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本次課程採線上視訊方式進行，使用之授課

平台為 webex training；課程講師透過此平台分享簡報並與學員互動問答。webex 

training 可即時配合課程需要讓學員使用系統提供之按鍵快速表示意見，或對某主

題發表文字看法。上課過程如遇問題亦可隨時透過按鍵顯示舉起虛擬手圖示讓講

師知道，或使用麥克風對問題作出回應。課後講師亦安排 2 次作業，請學員們針對

自己國家內之道路安全問題提出相關案例及看法。另主辦單位利用 WhatsApp 成立

群組，以利學員課後詢問、討論及作業繳交；圖 2-2 為本次課程上課即時畫面、圖



 

4 

 

2-4 為群組討論情形。課程結束後，學員必須通過線上測驗（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

能取得結業證書。 

 

圖 2-2 課程上課實況 

 

圖 2-3 課程討論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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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課程摘要與心得 

1. 安全系統（safety system） 

講師透過一起公路事故案例，說明道路環境對於駕駛人之影響，使學員們投射至駕

駛的角度，觀察事故發生之原因。在道路設計的過程中，承認、發現、預測、改善

這些錯誤，都是邁向安全的第一步，而並非在第一時間先指責道路使用者。 

定義 

假設安全是運輸系統中所有參與者的共同責任，而不僅是道路使用者的責任，因此

運輸系統中所有的元素都應該聚集在一個安全鍊上，將多個元素結合起來，即使一

個或多個元素失效，亦可防止事故發生或是嚴重傷害。 

安全系統的 4 個原則  

(1) 人會犯錯； 

(2) 人體承受的事故撞擊力（碰撞力）有限； 

(3) 設計、建造、管理、事故預防及處理的所有人都存有共同的責任（責任共享）； 

(4) 加強安全系統內的效能，如果其中一項失效，還有其他的防護。 

另講師亦提到速度管理之重要性，人體在遭受時速 50 公里/小時的車輛撞擊時，其

衝擊力道等同於自 10 公尺高的瀑布墜落(詳圖 3-1)，存活率僅為 10%，但實際上，

行人在這兩種環境下的警覺心是差異非常大的，若可將市區車速控制在 30 公里/小

時，不管是行人或是各種碰撞事故的傷亡率都將大幅降低(詳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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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人體承受力的限制 

 

圖 3-2 速度與傷害之關係 

2. 道路安全檢核簡介（Road Safety Audits） 

定義 

由獨立、合格的檢核員或團隊，對道路或交通項目或影響道路使用者的設施進行正

式的安全檢查，並提出各項目的事故潛在可能性或安全防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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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辨別所有道路使用者的潛在道路或交通安全問題 

 將設計缺陷可能導致的事故風險降至最低 

 盡量降低補強工作的需要性 

 提高設施的生命週期 

 提高每個人的安全設計意識 

道路安全檢核階段 

以下為道路設計規劃至完工通車間，可進行安全檢核的各個階段，及其應注意之項

目： 

(1)可行性規劃 

 圓環、立體交叉、號誌 

 道路功能等級及用途、車道數、速限、預期交通量 

 預期的道路使用者 

 土地使用整合 

 預期會經過的交通設施 

(2)初步設計 

 可被量化的道路效能 

 成本估算 

 服務水準 

 事故及傷亡的預測 

 技術的可行性(需有完整的工程圖說) 

 替代方案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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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細部設計 

 施工及工程圖說的各項細節 

 與初步設計做比較 

 交通控制、路面標記、標誌、智慧交控之細節 

 路側防護設施之細節 

 照明及燈光之規劃 

 排水系統之細節 

 若已進行過初步設計之安全檢核，於此階段還不需要再次重新檢視幾何設計

之內容 

(4)施工階段 

 將現場施工情形與工程圖說比對，兩者可互相或個別檢核 

 在各個施工階段都應進行檢核 

 美國每年死於工區事故的人數約有 700 多人 

 工區事故發生多數與人為因素有關 

(5)通車前 

 檢視結構缺陷或設計差異 

 路側安全設施 

 交控設施 

 其他 

 未預測到人為因素問題 

 符合設計但此階段才認為不安全之項目 

(6)通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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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歷史事故 

 研究人為因素與衝突行為 

 確定關鍵的風險因子與改善的機會 

 通車後 1 至 2 年可進行 

 確定為多事故路段時可進行 

 進行改善工程前可進行 

道路安全檢核可在任何階段進行，如工程最初的可行性規劃、初步設計、細部設計、

施工時、通車前後…等，每階段可以檢核的項目並不完全相同，前期多看大範圍的

面向，如道路線型、轉彎半徑…幾何設計等，後期則是著重較細部的部分，如車道

配置、標誌標線、護欄、照明…等，在通車前則可檢查設計與實際施工的差異性，

隨著各階段的推進，檢核的項目會越來越細微。初期設計階段要考慮的因素非常多，

如交通量、土地取得、施工方式，安全並不是最重要的考量，所以在設計初期可以

找出較多的風險問題，在施工前檢核都可以討論是否要做設計的修正。道路安全檢

核最好由團隊來進行，避免意見過於單一或是看不出問題，講師也提到，道路安全

檢核應盡早執行，避免完工後才發現問題，否則會花費更多費用進行改善，檢核 8

步驟如圖 3-3。 

 

圖 3-3 道路安全檢核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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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道路安全檢核時，不應該只有單純去檢視是否符合法規或規範，應通盤檢視

是否有其他可避免事故發生之輔助方式。檢核人員應瞭解設計團隊仍須考量經濟

及效益層面，而檢核團隊之考量僅針對道路安全層面，故安全檢核並不是針對設計

團隊進行批評，所以在檢核過程中也應該避免使用過於尖銳或針對性的文字，如：

不足、不合格、不安全、過失、疏忽等用字，可使用事實或較為結構性的說法，如：

由於 Z 的關係，會發生事故類型 X 或嚴重性 Y 的狀況；使用方法 A 可以提高安全

性，該方法已被 B 縣市成功使用，並通過研究表示對事故改善有幫助。 

3. 投資道路安全的經濟效益 

交通事故所造成之損失通常難以準確預估，這些死傷成本損失在某些國家甚至已

達 GDP 的 2%，如何量化交通事故的社會成本及經濟成本也是非常困難的，但事

故傷害的預防應做到什麼程度，講師在此提到了一個較為誇張的表述：Dead or stuck 

in traffic? 管理單位雖應盡所能的防範事故發生，但是否會造成過多的花費或使得

交通嚴重壅塞，仍應考量經濟效益及實際交通順暢運行之平衡，以下為道路安全經

濟評估的 3 步驟： 

(1)應預測各種不同嚴重程度的交通事故趨勢，或是各項政策、管理方式所造成的

趨勢變化，如：酒駕法規調整會影響酒駕的發生率。 

(2)評估每一項目的經濟成本、將各種事故都訂定一個經濟價值，並將其發生的可

能性及嚴重性設定加權指數。 

(3)應結構性的考量各項安全設施的項目所帶來的益處是否大於投資的成本，亦應

考量資金的時間價值。 

美國交通部訂定生命價值為 1,000 萬美金/人，而在其他公路單位所訂定的價值則

為 100 至 200 萬美金/人，會有如此大的落差是因為當中未涵蓋事故後所產生的痛

苦價值，這些無形的成本都難以量化，而忽略這部分的話也會對於成本的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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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極大的差異。 

4. 衡量道路風險 

講師提到在以下三個情況下有可能會產生風險.，一為負面結果所帶來的嚴重性，

二為暴露於潛在的危險中，三為不合乎法規或其他安全標準之情況。在運輸系統中

可能會產生風險的項目為道路使用者、車輛、基礎設施，我們可以跨系統的來尋找

各項影響因素，但基礎設施的風險通常多從歷史事故資料中進行分析，且需要其他

的補充分析內容及方法。以下就相關影響因素綜整如表 3-1。 

表 3-1 風險因素 

 影響因素 與風險相關 

道路使用者 

 監理與執法環境 

 訓練、技能、知識 

 信念、態度、情緒、文化 

 物理限制 

 速度 

 守法程度 

 注意力(分心) 

 認知差距 

 侵略性駕駛 

 有無使用防護裝置或安全帽 

 有障礙的駕駛 

車輛 

 法規制度 

 新興技術 

 使用者偏好 

 換車頻率 

 維護和檢查習慣 

 撞擊評鑑(星級) 

 尺寸與重量 

 遵守維修的規定 

 檢查結果 

基礎設施 

 設計規章、文化、範例 

 維護標準、預算及實際執行狀況 

 資本預算 

 環境因素 

 設施評鑑(iRAP) 

 特定的條件評估(如:護欄) 

 使用中的檢核 

 事故資料 

5. 事故資料蒐集 

為了數據蒐集的統一性，美國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與 Governors Highway Safety Association（GHSA）共同制定了一份數

據蒐集指南的文件 Model Minimum Uniform Crash Criteria（MMUCC），可作為事



 

12 

 

故發生後蒐集資料之類別及格式之參考。這些數據都可以做為後續安全檢核、分析

決策的評估參數，類似我國警政署所用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課程中所提到

之可蒐集之資料類別範例如表 3-2： 

表 3-2 事故應蒐集之資料類型及參數 

事故(27) 車輛(24) 人(27) 道路(16) 

 位置 

 日期/時間 

 撞擊方式 

 天氣 

 車輛數、傷亡數 

 ... 

 識別號碼/車號 

 車種 

 撞擊前的行向 

 撞擊前的行為 

 事件序 

 … 

 姓名、生日、性
別、年齡 

 受傷狀況及嚴
重程度 

 座位位置 

 安全裝置使用 

 … 

 路名/路口名 

 轉彎半徑 

 坡度 

 交通量 

 … 

6. 人為因素（Human Factors） 

講師在課程中不斷強調，人都有可能會犯錯，但我們可以透過運輸系統的設計去避

免人為的錯誤或加大傷害的容忍度，進而避免嚴重的傷亡；運輸系統是為人所設計

的，所以當發生事故時，並不需要在第一時間責怪人，而是盡量在設計的角度再多

考量人為因素，而必須考量的設計因素綜整如下： 

駕駛任務模型 

 導航：規劃起訖點、來自地圖或標誌、號

誌的資訊 

 指引：保持安全的路徑及速度、來自道

路、其他使用者或外部的危險告警 

 控制：與車輛的互動、車輛的資訊 

積極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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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的為使用者提供避免危險的資訊，並判斷何時、何地應提供充分的訊息及

形式。 

 指引的資訊必須明確，且要有足夠的決策視距。 

 積極的指引可增加駕駛人做出適當的速度及路徑選擇的機會。 

基本的駕駛能力 

 道路上 90%的資訊都是透過駕駛的視覺取得。 

 注意力及資訊的處理： 

 平均每秒會有 16 個單位的資訊 

 當多個資訊同時出現爭奪駕駛人注意力時，優先度較低或不必要的資訊將

被捨棄 

 但如果捨棄錯誤，則有可能造成失誤或事故 

 最重要的是，要優先考慮如何防止導致駕駛錯誤的訊息 

 

人為因素的基礎 

1. 視覺功能 

 視野 

 行車中的有效視野大多在 20~30 度角之間 

 90%的時間專注在中心 4 度角 

 視野會隨速度增加而變窄（100 公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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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標誌、號誌不在視野範圍內，駕駛則必須掃視或轉頭觀察 

 視力 

 眼睛分辨細節的能力 

 分為靜態（眼睛測試）與動態（運動時） 

 對比敏感度 

 將一定大小的目標從背景中辨識出來（如：夜間識別穿深色衣服的人） 

 隨年齡增長而降低，並受物體大小的影響 

 眼球移動、搜尋和固定 

 需要將物體轉移到眼球中央視野內 

 受限於眼睛焦點從某一個物體移到另一個物體並重新聚焦的能力 

 道路上的標誌號誌應依據運行速度在道路上有足夠的間距 

 眼睛的移動一般在 30 度的視野內 

 距離與速度感知 

 與其他道路使用者和障礙物的感知距離，是速度與路徑決策的重要因

素 

 受物體與視覺環境中其他元素的相對大小影響 

 顏色辨識 

 色盲會影響部分道路使用者的生活 

 號誌顏色的排列應有一致性 

 眩光 

 車燈或太陽的炫光也可能會降低視覺功能，導致號誌感知失效 

 適應性 

 人的眼睛必須適應光線轉換的條件（如：駛入隧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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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注力 

 眼睛離開道路的時間超過 2 秒會明顯增加碰撞風險 

 其他駕駛的分心導致發生以下事故或事件的風險計算： 

伸手去拿移動的物體 8.25 

車內昆蟲 6.37 

化妝 3.13 

吃東西 1.57 

對手持裝置聽／說 1.29 

用手機發訊息 23.2 

3. 使用者的期望 

 最佳的道路設計是在以下情境有可能達成的： 

 道路使用者知道他們對道路的期望為何 

 道路使用者的注意力自然會被最重要的資訊吸引 

 面對突發事件，道路使用者有足夠的反應時間 

 長期預測 

 基於過去的駕駛經驗、成長經歷、文化、學習、教育，且與不同類型

的基礎設施有關 

 短期預測 

 依據現場特定狀況來制定 

 認知反應時間 

 取決於資訊的處理、駕駛員的警覺性、期望、經驗、能力及視力 

 偵測>識別>決策>反應 

 通常設定為 2.5 秒，但範圍為 1.5~2.5 秒間 

4. 精神（腦力）的使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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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設計並營運一個道路系統，並提供一個適當的資訊量，使得駕駛員

仍有餘裕可處理意外事件或狀況。 

 交控設施的設置位置 

 主要：使及時及關鍵資訊能更明顯的讓道路使用者看見 

 擴散：縱向的資訊分布 

 編碼：將同類型的資訊放在一起 

 重複性：用多種方式敘述同一件事情 

 資訊傳遞的重要性，必須容易看到、容易閱讀、容易理解、可信度高 

 其他輔助駕駛的方式： 

 盡可能提供有條理、有順序性的訊息 

 避免突然增加精神上的負擔 

 避免過多的資訊量 

 需要一系列的簡單決策，而不是單一複雜的決策 

5. 風險補償 

 道路使用者自行感受到風險變化後，配合修正他們的行為 

 經典案例：增加道路照明 

 以下圖為例，較大的轉彎半徑是作為高速公路的行駛的風險補償，但路側

的防護卻未被考慮進去 

 



 

17 

 

人為因素包容性應考量的對象 

1. 年長的駕駛員 

 知覺、身體、認知能力都逐漸下降 

 視野、視力、對比敏感度、眩光敏感度也逐漸下降 

 身體力量、體力、頭部轉動範圍有限 

 選擇性注意力下降，在複雜環境中會有較重的負擔 

2. 年經或沒有經驗的駕駛員 

 可承擔的風險較少 

 易受乘客的影響 

 酒精 

 分心 

3. 行人 

 過馬路要注意的事物很多（觀察＞感知＞判斷＞決策） 

 車輛失誤導致的交通事故較高（右轉失誤 50%，左轉失誤 33%） 

 步行速度取決於年齡（0.6-2.4m/s） 

 策略（如：行人優先號誌、將車輛停止線往後移） 

 高風險的族群（幼童或年長者、夜間影響） 

4. 自行車騎士 

 做目的分類（如：功能性或娛樂性） 

 壓力層級 

 主要因素：道路上的交通量、車速、道路寬度 

 次要因素：商業車道、停車周轉率、大型車輛數 

 路口的主要事故發生原因： 

 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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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靠路邊車輛的駕駛員突然開門下車 

 自行車騎士不遵守交通規則 

5. 機車 

 難以判斷其他人車的速度及距離 

 與其他車輛駕駛人的視線高度不同 

 顯眼程度與服裝有關 

6. 貨車 

 需要較長的視距 

 難以衡量的加減速能力 

 需觀察額外的導航資訊（如：道路載重限制、車種路線限制） 

 夜間標誌有時不易判讀 

道路設計（規劃）的 10 條黃金守則 

(1) 道路使用者都有自己的目標 

(2) 道路使用者在同一時間只能做好一件事情 

(3) 道路使用者並不一定按照他們所說的去做 

(4) 道路使用者只接受他們認為有用的東西 

(5) 道路使用者會帶來驚喜（嚇） 

(6) 道路使用者會預期有指引，告訴他們如何行動及做決策 

(7) 駕駛員的錯誤不應該導致嚴重的傷亡 

(8) 應告訴道路使用者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9) 不要讓道路使用者感到困惑 

(10) 資訊必須是明顯的、易讀的、可理解的 

7. 施工區（work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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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每年約有 700 人在施工區死亡，約佔道路事故死亡人數的 2%，多數的死者

是道路使用者而非施工人員。施工區安全與人為因素有直接相關性，例如：駕駛員

精神狀況、分心、資訊處理能力，以及日夜間的指引的清晰度均可能造成影響。多

數的施工區因佔用車道的關係，在上游處即會請駕駛員變換車道，但若有車輛未注

意而直接衝進施工區則會造成嚴重的傷亡，所以對於施工人員的防護工作是非常

重要的，另外講師也提到，速度管理也會對工區的安全有很大的影響。 

美國施工區死亡事故的關鍵事實 

 30%發生在洲際公路（高速公路） 

 60%發生在速限大於 90 公里/小時的地方 

 50%為單一車輛事故 

 施工區事故的死亡率為一般追撞事故死亡率的 25 倍 

 10%的死亡為行人及自行車騎士 

 施工區中導致死亡事故的車輛為重型車 

風險控管的策略 

 將風險消除（如：全車道封閉） 

 暴露控制，避免施工區與車輛過近（如：車輛改道、多封閉一車道） 

 正面保護裝置（如：混凝土護欄、剛性護欄、防撞設施、緩撞車） 

 速度管理（如：降速並有警察現場執法、縮減車道寬度、使用臨時性減速

墊） 

 施工時間選擇（避免夜晚、周末、車流量大時） 

 設置臨時性的交通管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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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區的檢核 

階段 審查內容 目標 

規劃 改道及分段施工之概念 將各階段的風險降至最低 

初步設計 

細部設計 
交通維持計畫 

對照人為因素檢查交維計

畫，並加強風險管理 

進行中 實際的施工區 

發現問題可立即修正，以提

高施工區內所有人員的安全

性 

系統性的 抽查各階段的計畫 
要求所有人員遵循，並了解

重複性或系統性的風險因素 

8. 道路安全檢核相關手冊 

(1) PIARC－ROAD SAFETY MANUAL A GUIDE FOR PRACTITIONERS 

 涵蓋廣泛的道路議題 

 免費使用 

 提供許多案例研究 

 講師建議一周閱讀一個章節 

 https://www.piarc.org/en/ 

(2) AASHTO－Highway Safety Manual 

 使用科學技術的方式進行分析 

 事故預測、路網篩選、經濟效益評估 

 須付費 

(3) AASHTO－Roadside Design Guide（如圖 3-4） 

 非常深入的路側安全指南 

 計算、設計的指導及案例研究 

 須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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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NCHRP 500 Series（如圖 3-4） 

 共 22 篇，包含影響公路安全的重點領域（如：減少超速相關的事故、減少

施工區的事故等），描述各項策略及執行內容。 

 免費使用 

 

圖 3-4 檢核相關手冊 

肆、 建議 

本次參與國際道路協會「Road Safety Audits」線上課程，內容充實，使學員獲益良

多，課程內容除了說明應注意之道路幾何及交通工程設施設計缺失外，更重要的是

讓學員理解到環境對於人為因素的影響，如何更符合人因工程的角度來進行安全

的設計或改善。國內有關道路安全檢核之概念、相關程序或參考文件不如國外豐富，

建議可陸續採購適合之道路安全檢核手冊，逐步建立我國的檢核程序或相關規範。

另本次課程中諸多人為因素概念，可將課程內容摘要整理後，與會內同仁進行知識

分享，推廣基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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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際道路協會「Road Safety Audits」線上課程報告 

 

服  務  機  關：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出 國 人 職 稱：公路調查組首席調查官兼組長 

姓          名：曾仁松 

出 國 人 職 稱：公路調查組調查官 

姓          名：謝家慧 

出 國 人 職 稱：公路調查組調查官 

姓          名：陳昌顯 

出 國 人 職 稱：公路調查組副調查官 

姓          名：徐瑀彤 

出  國  地  區：臺灣，中華民國（線上訓練課程） 

出  國  期  間：民國 110 年 03 月 14 日至 03 月 27 日 

報  告  日  期：民國 111 年 0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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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建議項目 處理 

1 

持續派員參加道路安全管理相關課程，可更廣泛瞭解道路安全系

統對於駕駛人之影響及問題改善方式，並提升本會調查人員專業

知識及觀點全面性。 

 已採行 

 研議中 

 未採行 

2 採購國外相關道路安全檢核手冊。 

 已採行 

 研議中 

 未採行 

3 

參訓人員可將課程內容進行重點整理，並以簡報說明方式，與會內

同仁進行知識分享。 

 已採行 

 研議中 

 未採行 

 


